
18 19

▲隘勇線（引自 1908，《臺灣蕃族與隘勇線》）。

▲隘勇線前進之射擊戰況（引自 1913，《理蕃概要》）。

▲位於八通關越道路支線上的太

魯那斯駐在所，花蓮縣卓溪鄉

（2002 年攝）。

戟戰奇萊─隘勇線與駐在所

隘勇線與駐在所是日本殖民政府為

有效統治臺灣山地與原住民族所設置的兩

種不同的蕃地基層警察機關，兩者起源不

同，在空間分布、任務職掌上也有所差異。

1896 年臺灣總督府將山岳地帶劃為不

實行日本帝國法律的特別行政區「蕃地」；

1895至 1902年間，「理蕃」政策偏重「殖

產興業」，曾嘗試仿效前清撫墾局官制，

隨後又曾嘗試以警察機關、產業機關、專

賣機關分別主管蕃人、蕃地及樟腦事務，

但始終無法有效的統治。

歷經數年制度調整，1903 年 4 月 4 日

臺灣總督府將「蕃地蕃人」事務劃歸警察

主管，並逐漸形成「南守北進」的「理蕃」

方針。在理蕃機關的應用上，具有武力攻

擊防禦、「威壓」性質的隘勇線，主要應

用於中北部蕃地；偏重撫育教化、「懷柔」

性質的蕃地派出所則在南部蕃地開設。

隘勇線沿革
沿襲自清代的「隘制」，日本時代

的隘勇線是帶狀防禦性設施，旨在包圍並

阻絕沒有歸順官府的原住民，並保護製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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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，是剛性的、以威壓為主的警察機關，

以隘勇線為界，區分受到官方保護的「線

內」與未歸順原住民領域的「線外」。總

督府在1904年發布『隘勇傭使規程』、『隘

勇線設置規程』等法規，將隘勇線建置成

為警察化、專勤化、高科技的防衛設施。

隘勇線於 1900 至 1914 年間在宜蘭至

臺中山地密集興建，1910 至 1916 年則在

南投山區、花東縱谷山麓陸續建置，像口

袋一樣圈圍住「北蕃」的傳統領域。其路

線變動頻繁，新隘勇線向深山推進後，淺

山的舊隘勇線便被撤廢。

隘勇線以設置在山嶺水際等天然界線

的「隘路」為主體，間隔一定距離設置「隘

寮」，派隘勇、警手日夜駐守，每 2 至 4

處隘寮由巡查駐守的「分遣所」指揮，各

分遣所則由有警部或警部補駐守的「監督

所」指揮，輔以掩堡、木柵等防禦設施，

增設通電鐵絲網、探照燈、地雷等現代科

技，以優勢火力瞰制部落，達到制壓原住

民族之目的。理蕃五年計畫期間，官方憑

隘勇線發動一連串血腥的「討伐」戰爭，

逐步壓縮泰雅、賽德克、太魯閣族的生存

空間，迫使他們降伏。

太魯閣戰役後，理蕃五年計畫結束，

官方於 1915 年將特設機關蕃務本署撤廢，

回歸編制內的警察本署，隘勇線隨之改稱

為「警備線」，並大幅裁撤。

駐在所沿革
駐在所一詞，是「蕃務官吏駐在所」

（1907 ～ 1915）及「警察官吏駐在所」

（1915 ～ 1945）的簡稱，與其前身「蕃地

警察派出所」（1899 ～ 1907）都是蕃地的

基層警察機關，駐在所不僅兼備治安、教

化之行政統治考量，同時肩負「授產」與

原住民兒童教育之經濟與教育任務。

1899 年起，官方開始在恆春半島、阿

里山地區等南部山地零星建置三處「蕃地

警察派出所」，這是蕃地警察機關的發端。

1907 年 4 月「蕃地警察職務規程」公布，

蕃地派出所改稱「蕃務官吏駐在所」，並

被賦予懷柔、教化原住民的任務，自此柔

性的駐在所與剛性的隘勇線成為殖民政府

統治山地的兩大警察機關。

1914 年 8 月臺灣總督府結束對花蓮太

魯閣族戰爭、宣告完成「五年理蕃事業」

後，官方對原住民的統治政策也由「威壓」

調整為「綏撫」。1915 年調整原住民行政

組織，蕃務本署裁撤後，理蕃業務回歸警

察本署，並將原本使用特別預算「理蕃費」

興建並維持的蕃地基層警察機關常規化。

因應這項變革，蕃務官吏駐在所自大正四

年度起正名為「警察官吏駐在所」。

1899 至 1915 年之間，駐在所大多分

散設置在主要的部落內，建築物規模小、

警察員額也較少。1915 至 1920 年間，各

地仍不時爆發原住民抗警事件，此時官方

除了採用綏撫政策外，亦逐漸提高「教化

撫育」原住民的比重，同時也檢討蕃地基層

警察機關的角色與功能，並提出對策，遂於

1920年代在北部山區展開「集團化據點式」

的駐在所改良措施，翌年即推展到全島。

集團化據點式的駐在所，沿著警備道

路配置，如同珍珠項鍊般地連成一氣，藉

著電話互通聲息。在蕃地執勤的警察與警

眷，在高牆、鐵絲網的層層保護下，生活

在被稱為「陸上孤島」的駐在所內，遂行

帝國的公權力，兼管教育、衛生醫療與產

業經濟等，宛如臺灣總督的分身。

隘勇線被駐在所取代
1920 年以後蕃地情勢相對穩定，由隘

勇線改制而來的警備線陸續裁撤，至 1926

年 2月臺灣總督府修正『地方警察配置及

勤務規程』，將警備線上所有警察機關：42

處警戒所與105處分遣所，全部改制為駐在

所，至此駐在所完全取代了隘勇線的機能。

隘勇線（警備線）與駐在所，一威壓、

一懷柔，二者曾於1910至 1920年代並存，

然而逐漸地隘勇線機關數量日減、駐在所數

量漸增，最後原隘勇線機關在1924年全數

改制為駐在所，且原屬隘勇線機關的改制駐

在所又於1930年全數裁撤，可知駐在所完

全取代隘勇線，成為蕃地唯一的統治機關，

並一直延續到1945年政權轉移為止。

駐在所數量統計簡表
年代 1905 年 1909 年 1912 年 1921年 1926 年 1931 年 1944 年

數量 52 123 196 343 576 531 429

理蕃機關


